
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5月1日
嘉監企字第1130101126號

主　　旨：公示送達應受送達人鄭○文等11件汽（機）車燃料使用費逾期未繳納致違反公

路法事件處分書。

依　　據：
一、公路法第27條、第75條及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。

二、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79條、第80條、第81條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查應受送達人鄭○文等11件汽（機）車燃料使用費逾期未繳納致違反公路

法第75條事件，本所（企劃及裁罰科、雲林站、東勢分站、新營站、臺南

站、麻豆站、嘉義市站）依法掣開處分書並以雙掛號郵寄，惟經郵務遞送

退回，經查證其應受送達人之處所不明，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

達，並張貼於本所公布欄。

二、上開處分書由本所企劃及裁罰科（地址：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29號）、

雲林站（地址：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411號）、東勢分站（地址：雲林

縣東勢鄉新坤村新坤路333號）、新營站（地址：臺南市新營區大同路55

號）、臺南站（地址：臺南市東區崇德路1號）、麻豆站（地址：臺南市麻

豆區新生北路551號）、嘉義市站（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保建街89號）之各應

到案處所保管，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攜帶國民身分證、印章至各應到

案處所領取。

三、本件公告限繳日為113年6月30日前。

四、本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公報之日起，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。受處分人如有

不服，應於本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，向各應到案處所

遞送（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，而非投遞日）。

五、檢附應受送達人姓名、車牌號碼、單據號碼、年度期別及應到案處所，詳

如附件清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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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車牌號碼 單號 車主名稱 法定代理人 年期 應到案處所

1 7016-SU B097002073 鄭○文 嘉義區監理所企劃及裁罰科

2 AQJ-7357 B1C2001795 黃○銓 嘉義區監理所企劃及裁罰科

3 AZB-0012 B0C2002134 吳○文 嘉義區監理所企劃及裁罰科

4 Y7-0911 B0C2002985 顏○聞 嘉義區監理所企劃及裁罰科

5 8039-NB B0C2002990 張○盛 嘉義區監理所企劃及裁罰科

6 4015-D8 B097002498 李○諭 嘉義區監理所企劃及裁罰科

7 IIA-030 A9C2007005 侯○綢 嘉義區監理所企劃及裁罰科

8 AQJ-3376 B0C2007533 鄧○英 嘉義區監理所企劃及裁罰科

9 100-VF B0C2000021 嘉義區監理所企劃及裁罰科

10 993-SB B0C2000022 嘉義區監理所企劃及裁罰科

11 993-SB B1C2000023 嘉義區監理所企劃及裁罰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汽(機)車燃料使用費違反公路法事件處分書公示送達清冊

110累

111併

110併

110併

110併

110累

109併

110併

保○責任嘉義縣青松果菜
生產合作  

負責人:黃○玟 110併

保○責任嘉義縣青松果菜
生產合作

負責人:黃○玟 110併

保○責任嘉義縣青松果菜
生產合作 負責人:黃○玟 111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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